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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3]第 ZA21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2〕01051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申报会计师”）对天津国安

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盟固利

新材料”）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回复如下：  

（在本问询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简称与《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

书”）中的释义相同。 

本问询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加粗）：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对问询函的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对回复的补充或修正、或招股说明书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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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期后业绩下滑风险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 

（1）发行人钴酸锂产品 2022 年 2 季度预计销量 1,122.37 吨，相比 1 季度

的 2,147.67 吨明显下降。 

（2）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对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销售收入分别为

10,832.99 万元、12,953.46 万元、26,209.41 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宁波维科披露其 2020 年亏损 459.27 万元，2021 年亏损

8,381.71 万元。连续亏损且亏损额持续扩大。 

请发行人： 

（1）结合 2022 年 1-6 月及 1-9 月主要产品销量、单价、收入、毛利率、

归母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分析说明期后业绩下滑风险。 

（2）说明对宁波维科大幅亏损的情况下，对发行人采购规模大幅增长的

原因；结合期后销售及在手订单情况，说明对宁波维科销售的稳定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分析或说明 

（一）结合 2023 年 1-3 月及 1-6 月主要产品销量、单价、收入、毛利率、

归母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分析说明期后业绩下滑风险。 

公司 2023 年 1-3 月（初步核算）及 2023 年 1-6 月（预计）主要产品销量、

单价、收入、毛利率、归母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1-3 月（初步核算） 2023 年 1-6 月（预计） 

钴酸锂 

销量（吨） 1,034.31 3,104.31 

销售均价 

（不含税、万元/吨） 
34.74 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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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万元） 35,929.37 79,388.05 

成本（万元） 34,831.07 73,843.24 

毛利率 3.06% 6.98% 

三元材料 

销量（吨） 624.56 2,064.56 

销售均价 

（不含税、万元/吨） 
29.85 23.30 

销售收入（万元） 18,641.87 48,111.16 

成本（万元） 18,188.61 44,824.71 

毛利率 2.43% 6.83%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54,571.24 127,499.21 

主营业务毛利率 2.84% 6.93% 

其他业务收入（万元） 6,529.61 8,529.61 

营业收入合计（万元） 61,100.85 136,028.81 

营业利润（万元） 1,580.04 5,259.74 

净利润（万元） 1,316.92 4,461.67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万元） 
1,322.36 4,450.11 

1、公司 2023 年 1-3 月经营业绩实现情况 

2023 年 1-3 月，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60,500.00 万元至 61,500.00 万元，

同比下降 37.12%至 38.14%；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300.00 万元至 1,400.00 万元，同比下降 33.89%至 38.62%。 

2023 年 1-3 月，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主要原因为：（1）

受下游消费领域需求减弱影响，2022 年 2 季度以来公司钴酸锂产品各季度销量

及价格均下降，同时 2022 年 1 季度价格处于上行阶段且为最近三年历史高位，

同时产销规模为 2022 年各季度最高，使得公司 2022 年 1 季度经营业绩为近三

年单季度最高；（2）2023 年 1 季度，主要受下游新能源汽车销量波动影响，

主要原材料碳酸锂及氢氧化锂价格短期内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使得安全库

存对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毛利率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同时存货跌价准备明显

增加；（3）受 1 月份春节假期及下游需求波动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产品产

量及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 

2、公司 2023 年 1-6 月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8-2-3-5 

公司管理层根据经营环境、市场行情、库存情况、在手订单及市场开拓情

况估算，2023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实现 130,000 万元至 140,000 万元，同

比下降 18.44%至 24.26%；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4,400 万元至 4,600 万元，同比下降 25.86%至 29.09%。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二节 概览”之“一、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

披露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如下： 

“（九）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2020-2022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64,570.20 万元、282,680.56 万

元及 323,384.2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为 6,338.43 万元、9,757.76 万元及 8,425.38 万元。2023 年 1-3 月，公司

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60,500.00 万元至 61,500.00 万元，同比下降 37.12%至

38.14%；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00.00 万

元至 1,400.00 万元，同比下降 33.89%至 38.62%。公司上述经营业绩的波动受

到包括行业周期性波动、原材料及销售价格波动、钴酸锂下游消费电子领域需

求波动、三元材料市场开拓进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面临的各项风险贯穿

整个生产经营过程，未来若公司单一风险因素出现极端情况，或多个风险因素

同时集中发生，将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降，出现上市当年营业利润较上一

年度下降 50%以上甚至亏损的风险。” 

（二）说明对宁波维科大幅亏损的情况下，对发行人采购规模大幅增长的

原因；结合期后销售及在手订单情况，说明对宁波维科销售的稳定性。 

1、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对公司采购规模大幅增长，主要因宁波维科及其

关联方电池销量增长带动其对公司钴酸锂等正极材料产品采购量增加，同时钴

酸锂价格大幅上涨，具备合理性。 

（1）整体看，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对公司采购规模大幅增长，主要因宁

波维科及其关联方电池销量增长带动其对公司钴酸锂等正极材料产品采购量增

加，同时钴酸锂价格大幅上涨所致 

2021 年，公司对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实现销售收入 26,209.41 万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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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02.34%，系由于当年公司对其销售正极材料的销量和单价分别同比上涨

47.59%和 37.09%所致，具备合理性：1）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均为维科技术

（600152.SH）的下属子公司，据维科技术（600152.SH）2021 年年报，其“3C

数码电池迅速做大做强”，当年聚合物电池销量合计为 6,768.22 万支、同比增

长 12.01%，与公司对其销售正极材料的销量增长趋势相符合；2）2021 年公司

向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销售数量中 99%以上为钴酸锂产品，当年公司钴酸锂的

整体销售均价同比上涨 43.64%，与公司对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销售正极材料的

单价增长趋势相符合。 

（2）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对公司采购量大幅增长，细分不同主体看，主

要因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对公司采购量增加的同时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1 年开始对公司采购钴酸锂 

2020-2022 年度，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不同主体对公司采购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宁波维科电池有

限公司 

采购金额（万元） 1,671.78 14,024.86 10,158.38 

采购数量（吨） 40.63 583.93 572.80 

采购产品 钴酸锂 钴酸锂 钴酸锂 

东莞维科电池有

限公司 

采购金额（万元） 15,184.72 8,449.14 2,795.09 

采购数量（吨） 341.59 345.92 144.41 

采购产品 钴酸锂、三元材料 钴酸锂、三元材料 钴酸锂、三元材料 

江西维科技术有

限公司 

采购金额（万元） 7,258.41 3,735.40 - 

采购数量（吨） 226.30 128.70 - 

采购产品 钴酸锂 钴酸锂 - 

合计 
采购金额（万元） 24,114.91 26,209.41 12,953.46 

采购数量（吨） 608.52 1,058.54 717.21 

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2020 年亏损 459.27 万元，2021 年亏损 8,381.71 万

元，逐年亏损且亏损额持续扩大，主要原因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折旧成本

大幅增加，以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均计提减值所致。2022 年 1-6

月，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 758.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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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采购量基本稳定，东莞维科电池

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采购量大幅增加，同时新增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开

始对公司采购钴酸锂，使得当年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采购数量规模整

体高于 2020 年。 

①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1 年度采购量增加主要因其锂电池业务

规模扩大 

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的“年产 3,800 万支聚合物锂电池建设项目”从

2018 年 10 月陆续开始试生产运营，围绕智能手机、笔记本及平板电脑、充电

宝、手机及笔记本更换电池四大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市场全面开发客户，并已经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项目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的产能利用率在逐步提升，且

2020 年 4 季度以来已接近满产状态，2021 年该项目全年维持满产状态，使得东

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聚合物锂电池业务规模扩大。 

根据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产量 3,800 万只，相比 2020 年的 2,501 万只增加 51.94%，使

得钴酸锂正极材料采购量由 2020 年的 1,640 吨增加到 2021 年的 2,250 吨，增长

37.19%；在此背景下，基于与公司的长期友好合作，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相

应增加对公司钴酸锂正极材料的采购。 

②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开始对公司采购主要因其南昌维科产业园

项目 2021年建成试产 

2018 年 8 月，维科技术（600152.SH）设立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该公

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为维科技术（600152.SH）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锂

离子电池的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 

据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政府官网，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南昌维科产业园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于 2019 年 12 月进行批复前公示，其显示该项目占地面

积 197,249.8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94,138.23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30亿元，规

划产能为 6,000 万只/年锂离子电池。据南昌日报报道，南昌维科产业园项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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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正式动工，并于 2021 年初建设完成，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

目一期启动的 6 条生产线，可以完成极片的组装、叠片，到后面的封装、注液，

最后生产出厂裸电芯产品，产品主要用于手机、照相机等 3C 数码电子产品，

主要服务于中高端客户。其中，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极片部分，江

西维乐电池有限公司（维科技术与株式会社 LG 新能源、南昌市新建区国资管

理办公室下属企业共同组建的合资公司）主要负责后端电池电芯生产。 

2021 年，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南昌维科产业园项目建成并开始试生产，

公司于当年开始对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进行销售具备合理性。 

综上，2021 年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采购规模大幅增长具备合理性，

主要因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电池销量增长带动其对公司钴酸锂等正极材料产品

采购量增加，同时钴酸锂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所致；其中，采购量增加主要因东

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锂电池业务规模扩大，同时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南昌维

科产业园项目 2021 年建成试生产并开始对公司进行采购。 

2、结合期后销售及在手订单情况来看，公司对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的销

售具备稳定性 

2022 年度，受下游消费领域需求减弱影响，公司钴酸锂产品整体销量，以

及对珠海冠宇及其关联方、比亚迪、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等重要客户的销量，

均有所下降。其中，公司对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的钴酸锂产品销量下降至

608.49 吨，占公司钴酸锂整体销量的比例为 11.47%，与 2021 年度的 11.93%基

本一致。 

2023 年 1-3 月，公司对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的销售情况（未经审计）如下： 

项目 2023 年 1-3 月 

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销售金额（万元） -- 

销售数量（吨） -- 

销售产品 -- 

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销售金额（万元） 287.59 

销售数量（吨）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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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 钴酸锂 

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金额（万元） 5,523.58 

销售数量（吨） 178.57 

销售产品 钴酸锂 

合计 
销售金额（万元） 5,811.17 

销售数量（吨） 188.92 

2023 年 1-3 月，公司向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销售钴酸锂产品合计 188.92

吨，占 2022 年度销量的 31.05%；截至 2023 年 4 月 12 日，公司向宁波维科及

其关联方的钴酸锂产品订单已执行完毕，新的订单尚待下达。 

综上，结合期后销售及在手订单情况看，受下游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公

司对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的销量有所波动，但仍能保持一定规模，双方业务合

作具备稳定性。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发行人 2023 年 1 季度财务报表、发行人在手订单、以及发行人关

于 2023 年 1-6 月经营情况预计的说明；查阅发行人主营业务产品及主要原材料

2022 年以来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查阅行业对发行人下游消费电子及新能源汽车

等 2023 年市场发展情况预测，查阅行业对发行人主要原材料 2022 年以来市场

供需及价格波动预测情况； 

2、获取并查阅发行人收入成本明细表和在手订单情况，并通过查询上市公

司维科技术（600152.SH）公告和公开报道了解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 2021 年经

营情况，获取并查阅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关于其 2021 年度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产量变化及钴酸锂正极材料采购数量变化情况的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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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 2023 年 1-3 月经营业绩同比下滑，预计 2023 年 1-6 月经营业

同比下滑幅度将收窄；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2、2021 年，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对发行人采购规模大幅增长，主要因宁

波维科及其关联方电池销量增长带动其对公司钴酸锂等正极材料产品采购量增

加，同时钴酸锂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其中，采购量增加主要因东莞维科电池有

限公司锂电池业务规模扩大，同时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南昌维科产业园项目

2021 年建成试生产并开始对公司进行采购，具备合理性；结合期后销售及在手

订单情况看，受下游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发行人对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的销

量有所波动，但仍能保持一定规模，双方业务合作具备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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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8.56%、9.46%、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924.93 万元、15,465.77 万元、-

10,910.13 万元。发行人对主要客户信用期以 90 天、120 天为主，主要供应商给

予发行人的信用期以 30 天为主，且原材料供应紧张时部分原材料的采购为预付

方式。 

（2）2021 年、2022 年 1-3 月、2022 年 1-6 月，发行人二期项目产能利用

率分别为 36.11%、24.41%、31.51%，产销率分别为 93.54%、114.42%、

58.42%。 

（3）为降低二期项目客户认证及开拓过程中产量不稳定造成的产能利用

不足的不利影响，发行人自 2022 年 4 月起阶段性的与当升科技开展为期一年的

受托加工业务，加工三元材料 Ni5 系产品，预计产量约 400 吨/月。受托加工模

式下，发行人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 

请发行人： 

（1）结合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上下游信用政策、行业市场竞争情况、

原材料及产品供求情况，说明发行人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及议价能力，分析发行

人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并补充相关风险提示。 

（2）结合三元材料剔除研发形成的产品销售后量产产品毛利率情况、产

能利用率、订单取得情况，说明发行人三元材料产品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3）说明 2022 年二季度受托加工业务收入金额及占比、毛利额及占比、

毛利率情况。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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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分析或说明 

（一）结合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上下游信用政策、行业市场竞争情况、

原材料及产品供求情况，说明发行人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及议价能力，分析发行

人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并补充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在锂电池产业链中处于中游位置，具有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优势，

在行业通用的“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定价模式下议价能力相对有限，但

公司建立了应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的机制，该等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所在的锂电池产业链具体如下图： 

公司主要产品为锂电池正极材料中的钴酸锂和三元材料，在锂电池产业链

中处于中游位置，上游为锂、钴、镍、锰等有色金属矿的采选、冶炼及加工企

业，下游为锂电池生产企业。 

（1）正极材料是锂电池的核心关键材料，锂电池产业链分工中正极材料

企业具备专业化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优势 

正极材料是锂电池的核心关键材料，直接决定了锂电池能量密度、安全性、

使用寿命、充电时间及温度高低适应性等性能的优劣，是电池电化学性能的决

定性因素，对于锂电池总体成本的高低也有着关键性影响。相应的，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工艺技术、产能及资金、客户认证及

人才储备方面存在较高的壁垒。因此，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正极材料等细分领

域的生产效率、集中研发与资产投入，是包括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在内诸多产

业的发展选择。 

上游（原材料） 中游（电池材料、电芯及PACK） 下游（应用领域）

金属矿石材料

镍

钴

锰

碳酸
锂

石墨材料

天然石墨、
人造石墨

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

电解液 隔膜 电芯模组 动力电池

消费电子

储能

石墨
负极

钛酸
锂

硅碳
负极

溶
剂

溶
质

添
加
剂

干法单拉 干法双拉 湿法 圆柱

方形

软包
磷酸
铁锂

三元
材料

钴酸
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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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专业化正极材料企业能够通过持续、专注的技术研发投入形成技

术优势，尤其在技术进步较快的领域更为重要。在高电压钴酸锂及高镍三元材

料领域，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复杂、过程控制严格，研发过程难度大、周期长，

专注于正极材料并集中优势资源进行投入，可以让专业化正极材料企业不断加

强产品迭代、优化工艺流程、提升装备制造水平、控制生产成本，从而持续保

持市场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高电压钴酸锂及高镍三元正极材料对于生产工艺、生产设备、

生产环境的要求更高，高品质、高一致性量产难度较大。专业化正极材料企业

因面对众多下游客户，产能规模可得到充分消化，产品制造的规模效应及其所

带来的制造成本优势将逐步显现。以技术优势为基础，专业化企业的规模效应

与制造成本优势，是正极材料行业在内的众多专业化企业在产业链分工中具备

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2）原材料采购方面，正极材料企业原材料采购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对供应商议价能力相对有限，但具备规模优势的企业具备一定的议价优势 

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四氧化三钴、碳酸锂、三元前驱体（氢氧化镍钴锰）、

氢氧化锂，上述原材料价格通常参照伦敦金属导报（MB）、上海有色网等市场

价格确定，直接受其上游矿山生产情况以及大宗商品市场供需情况影响。正极

材料企业采购原材料时，原材料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正极材料企业对市场价

格的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原材料市场供需紧张时，这是由正极材料企业在产业

链的位置决定的。但采购规模越大的正极材料企业，在价格优惠、付款方式及

信用期等方面更具议价优势。公司钴酸锂产品具有规模优势，因此主要原材料

中，公司在四氧化三钴（用于钴酸锂）和碳酸锂（用于钴酸锂和三元材料）方

面具备一定的议价优势，而三元前驱体及氢氧化锂（仅用于三元材料）方面议

价能力相对有限。未来随着公司三元材料产销规模的扩大，三元前驱体及氢氧

化锂方面的议价能力将得到提高。 

（3）产品销售方面，正极材料行业通用“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定价

模式，在下游锂电池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议价能力相对有限 



 

8-2-3-14 

公司销售定价方面为行业通用的“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定价模式，双

方在签订销售订单的同时会参考上一月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并考虑加工价格

来确定销售价格。公司与客户在确定订单时，就具体规格型号、采购数量的产

品提供报价，其中，“主要原材料成本”由各类金属盐原材料的计价基础及单

位产品原材料耗用比率确定，各类金属盐原材料的计价基础为相关金属盐原材

料的市场价格；“加工价格”则由公司根据具体产品的加工成本、目标利润构

成，其中加工成本主要由产品工序及工艺复杂程度，以及公司在产品创新、生

产工艺改进等方面价值所决定，加工成本基本保持稳定。 

基于上述定价模式，在符合正极材料行业的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高电压钴

酸锂（4.45V 及以上）、高镍三元材料（Ni8 系）产品方面，因产品工序及工艺

复杂程度更高，能够规模化、稳定批量生产的正极材料企业相对更少，正极材

料企业在产品创新、生产工艺改进等方面发挥的价值更高，相应具备更高的议

价能力。但整体来看，由于下游锂电池生产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受客户降本

提效需求及市场竞争的影响，包括公司在内的正极材料企业在面对一些行业知

名的大型锂电池企业时，在“加工价格”、信用期、付款方式等方面议价能力

相对有限，加之上游原材料价格较高，“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的定价模式

使得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内的企业的毛利率普遍较低。 

（4）基于“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定价模式，公司建立了应对原材料

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的机制 

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销售定价普遍采用“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定价模

式，“主要原材料成本”受钴、锂、镍、锰等相关金属盐原材料的市场价格的

影响，“加工价格”则由正极材料生产企业根据具体产品的加工成本、目标利

润构成，其中“加工成本”基本保持稳定。上游原材料市场价格的波动对锂电池

正极材料生产企业的经营和盈利能力影响较大。基于“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

定价模式，公司经过多年经验积累，已建立针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的防

控体系，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对公司的不利影响，主要

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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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销售模式，根据在手订单情况采取“背

靠背策略”，与主要客户签订订单的同时与供应商签订相匹配的订单，保持合

理的原材料安全库存水平，降低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风险； 

（2）与兰州金川、中伟股份等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长期采购协议或框架

采购合同等，对基于市场价格的定价机制、预计供货量及保障措施等进行约定，

有利于缩短公司原材料采购周期、降低库存量； 

（3）公司加强对原材料市场行情的分析研判，力争准确把握原材料价格变

化趋势，预判当前原材料价格处于相对低位时，适当采购一定量的原材料作为

备货采购； 

（4）在确保原材料品质的前提下不断拓展供应商渠道，引入新的供应商，

同等条件下采取价格竞争机制，有效降低原材料成本并降低库存规模，控制原

材料价格匹配性风险。 

综上，公司在锂电池产业链中处于中游位置，具有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优

势，在行业通用的“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定价模式下面对上下游议价能力

相对有限，属于正极材料企业普遍情况；但包括公司在内的正极材料企业可以

通过扩大规模、加强产品创新、生产工艺改进等方式提高议价能力；同时，基

于“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定价模式，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及盈

利能力波动影响较大，公司建立了相应的应对机制；因此，议价能力相对有限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鉴于上述情形，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提示“销售价格波动的风险”、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下游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以及“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大幅波动的风险”，并进一步在招股说明书之“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

“二、与公司相关的风险”之“（一）经营风险”中补充提示“原材料价格上

涨时未能及时向下游传导的风险”如下： 

“5、原材料价格上涨时未能及时向下游传导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锂电池正极材料中的钴酸锂和三元材料，在锂电池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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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于中游位置，上游为锂、钴、镍、锰等有色金属矿的采选、冶炼及加工企

业，下游为锂电池生产企业。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通常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直

接受其上游矿山生产情况以及大宗商品市场供需情况影响，从而公司在原材料

采购方面议价能力相对有限。同时，由于下游锂电池生产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

公司在面对一些行业知名的大型锂电池企业时，在产品销售方面议价能力相对

有限。因此，在行业通用的“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定价模式下，如原材

料价格持续上涨时公司未能及时向下游锂电池生产企业传导，将对公司盈利能

力造成不利影响。” 

2、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5 号》对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

力的具体分析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5 号》之“5-7 持续经营能力”

的相关要求，对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具体分析如下： 

（1）公司不存在因宏观环境因素影响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形,如法律法

规、汇率税收、国际贸易条件、不可抗力事件等。 

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钴酸

锂和三元正极材料；公司所处行业不存在法律法规、汇率税收方面的重大不利

变化，亦未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公司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经营，少量向境外客户采购和销售。报告期内，公

司境外采购金额分别为 845.41 万元、1,871.50 万元和 2,411.96 万元，占当期采

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0.61%、0.66%和 0.87%，主要系采购碳酸锂产品。报告期

内，公司对境外客户实现销售收入分别为 11.35 万元、1.97 万元和 2.01 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01%、0.00%和 0.00%，主要系销售钴酸锂和三

元材料产品。公司不存在受国际贸易条件影响导致的重大不利变化风险。 

（2）发行人未因行业因素影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风险 

①公司所处行业不存在被列为行业监管政策中的限制类、淘汰类范围,或

行业监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公司不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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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钴酸

锂和三元正极材料。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目录，公司产品属于重点产品和服务目录中的“3.3.10.1 二次电池材料制造”中

的“钴酸锂”、“镍钴锰酸锂/镍钴铝酸锂三元材料”和“锰酸锂”。同时，

NCM 三元材料属于《中国制造 2025》鼓励发展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

公司所处行业不存在受国家政策限制的情况，不存在被列为行业监管政策中的

限制类、淘汰类范围，或行业监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公司不满足监管要

求的情形。 

②公司所处行业未出现周期性衰退、产能过剩、市场容量骤减、增长停滞

等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钴酸

锂和三元正极材料。 

钴酸锂主要应用于 3C 消费电子领域。近年来，受传统消费电子更新换代、

无人机、无线耳机为代表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新型消费电子兴起及 5G 商用化

加速推动下的终端产品普及等驱动因素影响，钴酸锂正极材料的市场需求在

2019-2021 年保持持续增长趋势。根据鑫椤资讯统计，2019-2021 年度我国钴酸

锂产量分别为 5.91 万吨、7.38 万吨以及 9.17 万吨。2022 年，钴酸锂产品下游

传统领域的手机、笔记本及平板电脑出货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智

能手机领域。因此，受下游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国内钴酸锂产品产销量相比

同期出现阶段性下降。未来传统消费电子行业需求将逐步恢复，同时新兴消费

电子的发展将成为钴酸锂产品新的增长点。鑫椤资讯预计，2023 年中国钴酸锂

产量将保持稳增长 10%的态势达到 8.47 万吨。 

三元材料作为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的主流选择之一，下游主要应用于新能源

汽车及电动工具等小动力领域。近五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猛，其

中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增量明显。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产销量的爆发推动了动力电

池相关行业快速发展，受动力电池需求的大幅上升，作为动力电池成本占比最

大的部分，正极材料的市场需求显著增长。得益于技术成熟度的提高和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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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引导和大力支持，三元正极材料逐渐成为动力电池主流正极材料之一，市

场规模迅速扩大。根据高工锂电、前瞻产业研究院等机构数据，2016 至 2021

年，中国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的出货量由 5.4 万吨上升至 42.2 万吨，年复合增

长率达 50.9%；全球三元正极材料出货量由 2016 年的 9 万吨增加到 2021 年的

74 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 52%。据高工锂电统计数据，2022 年我国三元正极

材料出货量大幅增长至 64 万吨；预计到 2025 年，全球三元正极材料出货量将

达到 300 万吨。 

综上，公司所处行业未出现周期性衰退、产能过剩、市场容量骤减、增长

停滞等情况。 

③公司钴酸锂产品不存在所处行业准入门槛低、竞争激烈，导致市场占有

率下滑的情形；公司三元材料不存在所处行业准入门槛低的情形，虽然市场竞

争激烈，但公司竞争力逐渐提高，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正极材料是锂电池的核心关键材料，直接决定了锂电池能量密度、安全性、

使用寿命、充电时间及温度高低适应性等性能的优劣，是电池电化学性能的决

定性因素，对于锂电池总体成本的高低也有着关键性影响。相应的，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工艺技术、产能及资金、客户认证及

人才储备方面存在较高的壁垒。 

钴酸锂方面，公司掌握了“高电压钴酸锂技术”、“倍率型钴酸锂技术”等

钴酸锂产品核心技术，结合市场需求进行持续的产品创新，先后实现 4.2V、

4.35V、4.4V、4.45V 产品的量产，并持续探索钴酸锂产品的高电压化，其中

4.48V 钴酸锂产品目前已通过部分国内大客户的验证并形成小批量供应，4.5V

钴酸锂产品处于产品研发与客户评测阶段。目前国内钴酸锂正极材料市场形成

了前五名企业排名稳定且市场集中度高的竞争格局。根据鑫椤资讯、高工锂电

等数据统计，2020-2022 年，我国前五大钴酸锂生产企业的市场份额合计分别

为 84%、89%、83%，其中公司市场份额分别为 10%、11%、8%，市场排名分别

为第 4位、第 3位、第 4 位。公司钴酸锂产品市场竞争格局稳定，公司具备稳

定的市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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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材料方面，公司掌握了“5 系单晶化材料合成技术”、“6 系单晶化材料

合成技术”、“高镍材料产业化创新技术”及“前驱体控制技术”等三元材料产

品核心技术，陆续实现 Ni3 系、Ni5 系、Ni6 系、Ni8 系各类型产品的量产，并

得到亿纬锂能、力神、比亚迪、宁德时代等知名锂电池企业的认可。报告期内，

公司三元材料在产能、产销规模方面相对较小，相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容百

科技等在规模效应方面不具有明显优势；但 2022年 3月以来，公司二期项目 4

条生产线均已投入生产，三元材料年产能已达到 1.25 万吨，对下游锂电池大客

户的响应能力大幅提升。未来随着公司加强与现有客户合作的同时开拓新客户，

三元材料产销规模及市场竞争力将得到提升，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钴酸锂产品市场竞争格局稳定，公司具备稳定的市场竞争优势，

不存在因行业准入门槛低、竞争激烈,导致市场占有率下滑的情形；公司三元

材料虽然市场竞争激烈，但公司竞争力逐渐提高，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

成重大不利影响。 

④公司不存在所处行业上下游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原材料采购价

格或产品售价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形 

公司处于锂电池产业链中游，基于“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定价模式，

经过多年经验积累，已建立针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的防控体系，并能在

一定程度上向上下游传导价格波动影响，降低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对公司的不

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上游主要原材料四氧化三钴、碳酸锂、三元前驱体及

氢氧化锂等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导致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也存在较大波动。

报告期各期，公司钴酸锂产品销售均价同比变动比例分别为-6.14%、43.64%和

53.49%，三元材料产品销售均价同比变动比例分别为 -15.49%、41.28%和

75.13%。2020 年下半年以来，受新能源汽车及消费电子等下游需求增长的影响，

公司原材料价格及产品销售价格整体处于上涨趋势。受下游需求的变化，公司

主要原材料四氧化三钴市场价格在 2022 年 4 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回落，碳酸锂

及氢氧化锂在 2022 年 11 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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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季度，钴酸锂方面，正极材料及电池厂商因消费领域前期出货量

规模突然下降形成的库存，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已基本消化完成，公司订单的下

达及执行、库存周转等逐渐恢复正常；但受下游消费领域需求复苏缓慢影响，

四氧化三钴价格相对稳定、略有下降。 

2023 年 1 季度，三元材料方面，受春节假期、部分消费提前透支及新能源

补贴政策退坡等因素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1-2 月环比明显下降，由 2022

年 11-12 月每月约 80 万辆的规模，下降至 2023 年 1-2 月平均每月约 45 万辆

的规模，2023 年 3 月恢复至 65 万辆。上述消费终端新能源汽车销量的短期波

动，导致中游的动力电池及正极材料企业均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库存，相应消化

库存使得碳酸锂和氢氧化锂市场价格在短期内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截至

2023 年 3 月末相比 2022 年 11 月的高点下降幅度超过 50%。上游原材料碳酸锂

价格的回调短期内对锂电池产业链中游企业带来了消化库存的压力，对经营业

绩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未来随着中游企业库存的消化、下游需求的恢复，

原材料价格预计将企稳。长期来看，上游原材料价格的回调，有利于新能源汽

车、智能手机等公司产品的下游终端产品成本和价格的降低，能够促进下游领

域需求的增长。相比原材料价格高位水平使得产业利润更多集中于上游的矿业

企业，原材料价格的回落及合理价格区间运行，有利于产业利润在锂电池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合理分配，对锂电池产业链整体健康发展有利，对锂电池产

业链中下游的企业积极影响更为明显。 

综上，公司所处行业因上下游供求关系的变化，短期内使得原材料采购价

格及产品售价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对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但该等情

形正在边际改善；同时，长期来看，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的回落对锂电池产业

链整体发展有利，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未因自身因素影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风险 

①公司不存在重要客户或供应商本身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进而对公司业务

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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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3%和 63.07%，主要客户（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包括珠海冠宇及其关联方、

比亚迪、宁波维科及其关联方、力神、亿纬锂能及其关联方、飞毛腿及其关联

方、荣盛盟固利及其关联方，均为行业知名的锂电池企业，该等客户经营情况

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正常。 

公司钴酸锂产品主要原材料为四氧化三钴及碳酸锂，三元材料产品主要原

材料为三元前驱体、碳酸锂及氢氧化锂。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供应商的采

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5.26%、74.56%和 73.48%；公司重要供应商

包括兰州金川、华友钴业、中伟股份、雅保、邦普及江西永兴特钢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等。公司重要供应商经营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综上，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重要客户或供应商本身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进而对公司业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②公司不存在由于工艺过时、产品落后、技术更迭、研发失败等原因导致

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主要资产价值大幅下跌、主要业务大幅萎缩 

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近年来也已经形成较为成熟和稳定的技术路线，主要

包括前段的前驱体制备技术和正极材料制备技术。前驱体工艺方面，目前行业

内主要采用共沉淀法制备前驱体。后段工艺方面，目前公司及行业内主要竞争

对手通过前驱体混合锂盐并采用高温固相烧结法制备正极材料，但烧结窑炉设

计、气氛控制、烧结次数、烧结时间、烧结温度控制、掺杂元素、包覆工艺等

具体工艺要素对最终产品性质有不同影响。 

钴酸锂方面，公司掌握了“高电压钴酸锂技术”、“倍率型钴酸锂技术”等

钴酸锂产品核心技术，结合市场需求进行持续的产品创新，先后实现 4.2V、

4.35V、4.4V、4.45V 产品的量产，并持续探索钴酸锂产品的高电压化，其中

4.48V 钴酸锂产品目前已通过部分国内大客户的验证并形成小批量供应，4.5V

钴酸锂产品处于产品研发与客户评测阶段。三元材料方面，公司掌握了“5 系

单晶化材料合成技术”、“6 系单晶化材料合成技术”、“高镍材料产业化创新技

术”及“前驱体控制技术”等三元材料产品核心技术，陆续实现 Ni3 系、Ni5

系、Ni6 系、Ni8 系各类型产品的量产，并得到亿纬锂能、力神、比亚迪、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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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等知名锂电池企业的认可。 

公司的各项核心技术是公司长期以来与下游知名锂电池企业不断技术交流

和大量研发、生产数据分析及生产经验积累基础上形成的成果，综合了公司多

年来在锂电池正极材料领域的丰富项目产品经验，具体工艺技术具有独特性和

相对优势，形成了基于行业主流技术开发的专有技术，具备技术优势及技术壁

垒。 

综上，公司不存在工艺过时、产品落后、研发失败等情形；公司结合市场

需求持续进行钴酸锂产品及三元材料产品的技术更迭，因此不存在由于工艺过

时、产品落后、技术更迭、研发失败等原因导致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主要资

产价值大幅下跌、主要业务大幅萎缩的情形。 

③公司不存在多项业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呈现恶化趋势，由盈利转为重大亏

损，且短期内没有好转迹象的情形 

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64,570.20 万元、282,680.56 万元和

323,384.2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7,995.46 万元、

10,453.13 万元和 9,232.86 万元。2023 年 1-3 月，经初步测算，公司预计实现

营业收入 60,500.00 万元至 61,500.00 万元，同比下降 37.12%至 38.14%；公

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00.00 万元至

1,400.00 万元，同比下降 33.89%至 38.62%。2023 年 1-6 月，公司管理层根据

经营环境、市场行情、库存情况、在手订单及市场开拓情况估算，公司营业收

入实现 130,000 万元至 140,000 万元，同比下降 18.44%至 24.26%；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00 万元至 4,600 万元，同比

下降 25.86%至 29.09%。公司 2023 年 1-6 月经营业绩情况已边际改善。 

综上，公司不存在多项业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呈现恶化趋势，由盈利转为重

大亏损、短期内没有好转迹象的情形。 

④公司不存在营运资金不能覆盖持续经营期间,或营运资金不能够满足日

常经营、偿还借款等需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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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主要为经营性负债。同时，公司货

币资金、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余额较高。2021 年度，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公

司原材料采购等资金支出需求增加，使得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10,910.13 万元，短期内流动性压力增加，但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债务结构、

偿债比率等均处于合理水平；截至 2021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30,494.77

万元，流动性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风险。2022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为 1,737.04 万元，流动性情况明显改善；截至 2022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

余额为 32,645.93 万元。 

综上，公司不存在营运资金不能覆盖持续经营期间,或营运资金不能够满

足日常经营、偿还借款等需要的情形。 

⑤公司不存在对业务经营或收入实现有重大影响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

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存在重大纠纷或诉讼，已经或者未来将对发

行人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报告期内，对公司业务经营或收入实现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资产或技术包括

土地使用权、商标及专利。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土地使用权、商标及专利等重要资产及

核心技术不存在重大纠纷或诉讼，不存在已经或者未来将对公司财务状况或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4）公司不存在其他明显影响或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申报后新增股东、作为当事人之一签署可能影响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的对赌协议、尚未盈利或最近一期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等明显影响或丧失

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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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三元材料剔除研发形成的产品销售后量产产品毛利率情况、产

能利用率、订单取得情况，说明发行人三元材料产品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三元材料剔除研发形成的产品销售后量产产品毛利率情况、产能利用

率、订单取得情况 

2020-2022 年度，公司研发形成的产品销售主要包括：1、二期项目 1 号线

持续认证的 HS3AC 产品（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3 月）；2、Ni8 系 HM3A 产品

（研发量试阶段的 2020 年 1-8 月，以及二期项目 4 号线 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

3 月调试生产线的产品）；3、6HR 产品（二期项目 2 号线和 3 号线 2021 年度

3-9 月调试生产线的产品）；4、5EV 产品（2022 年 1-6 月研发量试阶段）；5、

6FV 产品（2022 年 7-9 月研发量试阶段）。 

二期项目认证及调试期间的生产线未转入固定资产，计算公司三元材料整

体产能利用率时，认证和调试生产线的产能产量均未考虑。因此，生产线认证

和调试形成的产品对公司三元材料产能利用率的计算不构成影响。相应计算剔

除研发形成的产品销售后量产产品产能利用率，只需要考虑剔除 Ni8 系 HM3A

产品、Ni5 系 5EV 产品及 Ni6 系 6FV 产品研发量试阶段的影响。 

2020-2022 年度，公司三元材料产品产能利用率及剔除研发形成的产品销

售后量产产品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类别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三元材料整体产能利用率 46.52% 73.26% 45.94% 

剔除研发形成的产品销售后量

产产品产能利用率 
45.47% 73.26% 43.56% 

三元材料整体毛利率 9.52% 4.38% 6.04% 

剔除研发形成的产品销售后量

产产品毛利率 7.12% 3.13% 4.72% 

2020-2022 年度，公司三元材料产品剔除研发形成的产品销售后量产产品

的毛利率低于整体毛利率，但不存在毛利率为负的情形。2022 年度，公司三元

材料实现销量 3,759.86 吨，同比增长 6.31%。 

2、公司三元材料产品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5 号》之“5-7 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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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三元材料业务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具体分析如下： 

（1）公司三元材料业务不存在因宏观环境因素影响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

情形,如法律法规、汇率税收、国际贸易条件、不可抗力事件等。 

具体内容参见本问询函回复之“2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之“（一）结合主

营业务毛利率水平、上下游信用政策、行业市场竞争情况、原材料及产品供求

情况，说明发行人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及议价能力，分析发行人是否具备持续经

营能力并补充相关风险提示。”之“2、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5 号》对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分析”的回复内容。 

（2）公司三元材料业务未因行业因素影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风险 

①公司三元材料所处行业不存在被列为行业监管政策中的限制类、淘汰类

范围,或行业监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公司不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形； 

②公司三元材料所处行业未出现周期性衰退、产能过剩、市场容量骤减、

增长停滞等情况； 

③公司三元材料不存在所处行业准入门槛低的情形，虽然市场竞争激烈，

但公司竞争力逐渐提高，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④公司三元材料不存在所处行业上下游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原材

料采购价格或产品售价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形。 

上述 4 点分析的具体内容参见本问询函回复之“2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之

“（一）结合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上下游信用政策、行业市场竞争情况、原

材料及产品供求情况，说明发行人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及议价能力，分析发行人

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并补充相关风险提示。”之“2、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发行类第 5 号》对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分析”的回复内容。 

（3）公司三元材料业务未因自身因素影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风险 

①公司三元材料业务不存在重要客户或供应商本身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进

而对公司业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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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公司三元材料产品销量分客户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吨，百分比除外 

类别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销量 占比 销量 占比 销量 占比 

亿纬锂能及其关联方 1,375.53 36.58% 1,335.38 37.76% 316.80 11.83% 

荣盛盟固利及其关联方 810.70 21.56% 26.50 0.75% 532.73 19.90% 

辽宁九夷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333.30 8.86% 300.00 8.48% 600.00 22.41% 

长虹三杰及其关联方 315.66 8.40% 75.70 2.14% -- -- 

力神及其关联方 276.55 7.36% 1,175.76 33.24% 73.75 2.75% 

安普瑞斯及其关联方 126.00 3.35% 134.50 3.80% 147.27 5.50% 

比亚迪 0.70 0.02% 111.90 3.16% 202.50 7.56% 

西安瑟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5.85 0.42% 144.09 4.07% 181.68 6.79% 

飞毛腿及其关联方 11.50 0.31% 91.59 2.59% 141.73 5.29% 

其他 494.07 13.14% 141.28 3.99% 480.82 17.96% 

合 计 3,759.86 100.00% 3,536.70 100.00% 2,677.28 100.00% 

2020-2022 年度，公司三元材料产品平均销量在 100 吨以上的客户包括亿

纬锂能及其关联方、荣盛盟固利及其关联方、长虹三杰及其关联方、力神及其

关联方、比亚迪、辽宁九夷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瑟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普瑞斯及其关联方、长虹三杰及其关联方，该等客户经营情况稳定，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三元材料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三元前驱体、碳酸锂及氢氧化锂。报告

期内，公司三元材料重要供应商包括中伟股份、雅保、邦普、兰州金通储能动

力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江西永兴特钢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等。公司重要供应商经营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综上，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三元材料业务不存在重要客户或

供应商本身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进而对公司业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的情形。 

②公司三元材料业务不存在由于工艺过时、产品落后、技术更迭、研发失

败等原因导致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主要资产价值大幅下跌、主要业务停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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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 

③公司三元材料业务不存在多项业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呈现恶化趋势，由盈

利转为重大亏损、且短期内没有好转迹象的情形 

2020-2022 年度，公司三元材料业务销量分别为 2,677.28 吨、3,536.70 吨和

3,759.86 吨，销售收入分别为 30,105.80 万元、56,157.85 万元和 104,562.41 万

元，均持续增长；2020-2022 年度，公司三元材料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6.04%、

4.38%和 9.52%，2022 年度明显提高。 

综上，公司三元材料业务不存在多项业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呈现恶化趋势，

由盈利转为重大亏损且短期内没有好转迹象的情形。 

④公司不存在营运资金不能覆盖持续经营期间,或营运资金不能够满足日

常经营、偿还借款等需要的情形 

⑤公司三元材料业务不存在对业务经营或收入实现有重大影响的商标、专

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存在重大纠纷或诉讼，已经或

者未来将对发行人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上述第 2 点、第 4 点、第 5 点分析的具体内容参见本问询函回复之“2 关

于持续经营能力”之“（一）结合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上下游信用政策、行

业市场竞争情况、原材料及产品供求情况，说明发行人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及议

价能力，分析发行人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并补充相关风险提示。”之“2、根

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5 号》对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分

析”的回复内容。 

（三）说明 2022 年二季度受托加工业务收入金额及占比、毛利额及占比、

毛利率情况。 

公司 2022 年 2 季度及全年受托加工业务收入金额及占比、毛利额及占比、

毛利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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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4-6 月 2022 年度 

受托加工收入（万元） 87.99 1,521.38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72,386.00 310,072.15 

受托加工收入占比 0.12% 0.49% 

受托加工毛利注（万元） -88.10 -1,191.17 

主营业务毛利（万元） 7,925.34 20,563.72    

受托加工毛利占比 -- -- 

受托加工业务毛利率 -100.12% -78.30% 

主营业务毛利率 9.06% 6.63% 

注：公司受托加工业务毛利为负，主要因受托加工产量较小，收入未能覆盖生产线相应折旧及

人工等所致。 

公司自 2022 年 4 月份开始受托加工业务，经过调试后受托加工产量逐渐增

加，但尚未达到相应生产线最大产能，因此 2022 年度受托加工业务收入规模相

对较低。公司受托加工业务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公司受托加工业务收入及毛

利占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比例较低。2023 年以来，由于当升科技其客户及产品

需求的变化，公司受托加工业务暂停。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锂电池行业研究报告，了解锂电池产业链分布情况；查阅发行人与

供应商、客户的采购及销售合同，了解发行人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定价情况，

对供应商的付款方式、信用政策和客户的付款方式及信用政策等；查阅同行业

可比公司招股说明书等公开披露资料，了解发行人及行业定价模式；查阅锂电

池正极材料行业的相关产业政策、行业研究报告，核查发行人拥有的专利、商

标、软件著作权等情况；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年报及公开披露资料；查阅发行

人主要原材料及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构成及

经营业绩情况、以及主营业务产品期后经营情况；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客

户的基本情况及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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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分析发行人三元材料剔除研发形成的产品销售后量产产品毛利率情

况、产能利用率、订单取得情况；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及期后三元材料各项业

务、财务指标情况；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三元材料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及经营

情况； 

3、查阅发行人受托加工业务合同，对发行人受托加工业务收入、毛利及毛

利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率进行比较。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在锂电池产业链中处于中游位置，具有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优势，

在行业通用的“主要原料成本+加工价格”定价模式下议价能力相对有限，但发

行人建立了应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的机制，该等情形不会对发行人持续

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5 号》具

体分析，发行人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2、发行人三元材料产品掌握了核心技术，并结合市场需求持续进行产品研

发及市场开拓，产能规模等市场竞争力逐步得到提高，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3、发行人受托加工业务收入及毛利占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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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固定资产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二期项目 4 条生产线中，1 号线自 2021 年 3 月

至 2022 年 3 月在持续进行宁德时代 Ni8 系产品的验证，2022 年 3 月达到量产

条件后转入固定资产；2 号线、3 号线已于 2021 年 9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

转入固定资产，主要客户及产品为力神 Ni6 系产品；4 号线已于 2022 年 3 月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入固定资产，主要客户及产品为亿纬锂能 Ni8 系产品。 

请发行人说明在建工程转固标准、各条产线固定资产原值、开始折旧时间、

折旧年限、残值率，1 号线及 4 号线是否存在拖延转固的情形，测算如 1 号线、

4 号线与 2 号线、3 号线同时转固，三元正极材料业务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

毛利率、归母净利润情况。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请质控内核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分析或说明 

（一）公司在建工程转固标准、各条产线固定资产原值、开始折旧时间、

折旧年限、残值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及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自行建

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

构成；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估计

价值确定其成本，并计提折旧。 

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主要判断依据为在建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1、固定资产的实体

建造包括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实质上已经全部完成；2、该项建造的固定资

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生；3、所购建的固定资产已经达到设计或

合同要求，或与设计或合同要求基本相符。 

公司在建工程转固标准，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判断在建工程项目是

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其中，生产线相关机器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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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购建的固定资产已经达到设计或合同要求，或与设计或合同要求基本相

符”，以取得生产线《验证报告》作为判断的依据，其他机器设备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以取得《固定资产验收报告》作为判断的依据。 

公司二期项目各条生产线固定资产原值、开始折旧时间、折旧年限、残值

率如下： 

生产线 固定资产原值（万元） 转固时间 开始折旧时间 折旧年限 残值率 

1 号生产线 5,140.88 2022 年 3 月 2022 年 4 月 10 5% 

2 号生产线 5,017.92 2021 年 9 月 2021 年 10 月 10 5% 

3 号生产线 4,907.96 2021 年 9 月 2021 年 10 月 10 5% 

4 号生产线 5,848.73 2022 年 3 月 2022 年 4 月 10 5% 

（二）公司二期项目 1 号线及 4 号线不存在拖延转固的情形 

1、公司生产线设备的转固依据 

公司生产线及其他设备经安装、调试、试生产，当结果表明资产能够稳定

地生产出合格产品时，即表明生产线设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具体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检查供应商提供的设备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及设备试运行中是否存在缺陷，

使设备的运行特性以及设备安全防护符合生产需求，根据设备技术文件上面的

规定的验收标准，测定技术文件上面确定的各项指标，在没有异常且满足生产

条件的情况下出具《设备验收单》或《固定资产验收单》； 

②对生产线进行试生产调试，由工艺技术部、品质部、生产部、设备部等

业务部联合进行设备试生产，对产品各项性能指标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后出具

《验证报告》。 

公司根据《固定资产验收单》、《验证报告》等转固依据文件将相应在建

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公司二期项目 1 号线及 4 号线转固依据文件及文件载明时间如下： 

生产线 产能 
转固金额 

（万元） 
转固时点 转固依据文件 

转固依据文件

载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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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 产能 
转固金额 

（万元） 
转固时点 转固依据文件 

转固依据文件

载明时间 

1 号生产线 200 吨/月 5,140.88 2022 年 3 月 
固定资产验收单、验

证报告 
2022 年 3 月 

4 号生产线 200 吨/月 5,848.73 2022 年 3 月 
固定资产验收单、验

证报告 
2022 年 3 月 

截至 2022 年 3 月，公司 1 号线及 4 号线的支出金额主要为调试人员工资、

电费等支出，固定资产建造相关的支出金额几乎不再发生；取得固定资产验收

单、验证报告，证明 1 号线及 4 号线“固定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工作已经

全部完成或实质上已经全部完成”且“所购建的固定资产已经达到设计或合同

要求，或与设计或合同要求基本相符”。 

综上，公司二期项目 1 号线及 4 号线转固时点与转固依据文件载明时间相

一致，转固依据充分，转固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拖延转固情形。 

2、结合 1 号线认证产品产销量及 4 号线调试用产品返工率情况对生产线转

固的说明 

（1）1 号线认证产品产销量情况 

公司二期项目设计 4 条高镍 Ni8 系三元材料生产线。1 号线认证产品为新产

品 Ni8 系 HS3AC 产品，认证过程中产量不稳定，只有在产品得到客户认证通过

才说明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通过认证的产品才会向客户进行销售。公

司二期项目 1 号线 HS3AC 产品在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产销量变化

情况如下： 

月份 产能 产量（吨） 销量（吨） 

2021 年 10 月 

200 吨/月 

29.04  0.03  

2021 年 11 月 10.21  -- 

2021 年 12 月 35.79  1.90  

2022 年 1 月 15.14  2.80  

2022 年 2 月 78.80  -- 

2022 年 3 月 94.94  24.05  

2022 年 4 月 0.03  74.54  

2022 年 5 月 -- 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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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产能 产量（吨） 销量（吨） 

2022 年 6 月 -- 7.00  

注：1 号生产线在 2022 年 5 月及 6 月主要为当升科技代加工，未进行 HS3AC 产品的生产。 

由上表可见，二期项目 1 号生产线调试的 HS3AC 三元产品在 2021 年 10 月

至 2022 年 2 月产销量明显小于生产线产能，符合生产线试生产的情况；至

2022 年 3 月开始销量明显增加，反映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转入固

定资产的条件，1 号生产线不存在拖延转固的情形。 

（2）4 号线调试用产品返工率情况 

公司使用已量产的 Ni8 系产品 HM3A 对 4 号生产线进行调试，调试期间因

部分批次产品在磁性和颗粒度等方面未能达到客户要求，存在二次投料加工

（返工）的情形，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6 月返工率变动情况如下： 

月份 产能 入库数量 A（吨） 返工数量 B（吨） 返工率（C=A/B） 

2021 年 10 月 

200 吨/月 

3.82 3.55  93.03% 

2021 年 11 月 3.55 3.55  100.00% 

2021 年 12 月 138.11 62.28  45.09% 

2022 年 1 月 242.09 61.56  25.43% 

2022 年 2 月 48.40 2.85  5.88% 

2022 年 3 月 99.13  0.00 0.00% 

2022 年 4 月 142.85 0.00  0.00% 

2022 年 5 月 106.18 0.60  0.57% 

2022 年 6 月 99.93 4.20  4.20% 

由上表可知，4 号生产线上的三元正极材料产品 HM3A 在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2 月的返工率较高，至 2022 年 3 月产品返工率趋于稳定且保持在较低水

平，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转入固定资产的条件，4 号生产线不存

在拖延转固的情形。 

综上，公司在建工程转固标准明确，转固过程规范，转固依据充分，转固

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二期项目 1 号生产线

与 4 号生产线不存在拖延转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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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算如 1 号线、4 号线与 2 号线、3 号线同时转固，三元正极材料业

务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毛利率、归母净利润情况 

1、1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对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利润影响情况 

二期项目 1 号线自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在持续进行 Ni8 系 HS3AC 产

品的认证，2022 年 3 月达到量产条件后转入固定资产，故正常转固时点为 2022

年 3 月。若 1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即转固时点为 2021 年 9 月，由于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 1 号线还处于调试阶段，期间发生的与调试相关

的人工工资、电费以及专门借款利息费用等待摊费用持续发生，固定资产原值

金额在此期间会有增减变动，故测算折旧时考虑此期间固定资产原值变动部分。 

此外，由于 1 号线认证产品 Ni8 系 HS3AC 为公司正在研发中的新产品，在

新产线上认证具有研发属性，故测算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折旧时，

相应折旧亦计入研发费用。具体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1 号线正常转固情况（转固时点为 2022 年 3 月） 

-当月增加固定资产原值       5,140.88 - - - 

-当月计入研发费用的折旧额           

-当月计入制造费用的折旧额        40.70 40.70 40.70 

     当期结转入成本金额 -- 122.10 

假设 1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情况（转固时点为 2021 年 9 月） 

-当月增加固定资产原值 4,883.02 46.54 49.26 53.74 -9.65 35.70 82.27 - - - 

-当月计入研发费用的折旧额  39.03 39.42 39.84 39.76 40.05 40.70    

-当月计入制造费用的折旧额        40.70 40.70 40.70 

     当期结转入成本金额 -- 122.10 

影响当期三元业务毛利金额 -- -- 

影响当期归母净利润金额 -118.29 -120.51 

2、4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对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利润影响情况 

4 号线于 2022 年 3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入固定资产，主要客户及产

品为亿纬锂能 Ni8 系产品，故正常转固时点为 2022 年 3 月。若 4 号线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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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同时转固，即转固时点为 2021 年 9 月，由于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

间 4 号线还处于调试阶段，期间发生的与调试相关的材料费、人工工资、电费

以及专门借款利息费用等待摊费用持续发生，固定资产原值金额在此期间会有

增减变动，故测算折旧时考虑此期间固定资产原值变动部分。 

此外，由于 4 号线调试所用产品为公司已实现量产的 Ni8 系 HM3A，其调

试生产出的产品亦能正常出售，故测算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折旧时，

相应折旧亦计入制造费用。具体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4 号线正常转固情况（转固时点为 2022 年 3 月） 

-当月增加固定资产原值       5,848.73 - - - 

-当月计入研发费用的折旧额           

-当月计入制造费用的折旧额        46.30 46.30 46.30 

     当期结转入成本金额  138.91 

假设 4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情况（转固时点为 2021 年 9 月） 

-当月增加固定资产原值 5,555.36 52.95 56.04 65.21 -290.56
注 4.75 404.98 - - - 

-当月计入研发费用的折旧额           

-当月计入制造费用的折旧额  44.40 44.84 45.36 43.06 43.10 46.30 46.30 46.30 46.30 

     当期结转入成本金额 134.60 271.36 

影响当期三元业务毛利金额 -134.60 -132.46 

影响当期归母净利润金额 -134.60 -132.46 

注：4 号线在 2022年 1 月固定资产原值增加金额为负，主要因当月产量较大，产品入库形成存

货冲减在建工程导致。 

3、1/4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三元正极材料业务 2021 年及 2022 年上

半年毛利率、归母净利润情况 

对上述 1 号线与 4 号线不同转固时点对利润影响情况进行比较后，1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会增加当期研发费用，影响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不影响

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毛利率；4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会增加当期营业成本，影

响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同时也影响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毛利率。具体比较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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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1-6 月 

1/4 号线正常转固情况（转固时点为 2022 年 3 月） 

    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收入（万元） 56,157.85 41,008.23 

    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毛利（万元） 2,460.86 3,989.29 

    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毛利率（A1） 4.38% 9.73%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万元）（B） 10,453.13 6,842.73 

假设 1/4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情况（转固时点为 2021 年 9 月） 

    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收入（万元） 56,157.85 41,008.23 

    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毛利（万元） 2,326.26  3,856.83 

    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毛利率（A2） 4.14% 9.41%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万元） 10,200.24  6,589.76 

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毛利率影响金额（万元） -134.60 -132.46 

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毛利率影响比例（A=A2-A1） -0.24% -0.32%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影响金额（万元）（C） -252.89 -252.96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影响比例（D=C/B） -2.42% -3.70% 

由上表可知，1/4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对公司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

年的三元正极材料业务毛利率、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影响均较小。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并检查发行人与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访谈相

关财务部负责人、采购及工程相关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了解工程建设情况，

评价工程项目、固定资产相关内部控制设计是否合理，执行是否有效； 

2、检查在建工程明细，获取相关施工合同、采购合同、发票、工程款支付

回单等原始资料，并与账面核对是否相符； 

3、获取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明细表及相关购置建设合同，检查报告期在建

工程转固的主要内容、依据，检查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相关手续是否齐备； 

4、查阅二期项目 1 号线认证产品 Ni8 系 HS3AC 认证期间产销量情况，查

阅 4 号线调试生产线用产品 Ni8 系 HM3A 调试期间返工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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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地观察重要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并在报告期末对在建工程及固定资

产进行监盘，了解其生产经营使用运行的状况或在建状态，核查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变化，是否存在长期挂账、推迟转固的情形； 

6、测算如 1 号线、4 号线与 2 号线、3 号线同时转固，对发行人三元正极

材料业务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毛利率、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在建工程转固标准明确，转固过程规范，转固依据充分，转固时

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2、发行人二期项目 1 号线及 4 号线于 2022 年 3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转固时点与转固依据文件载明时间相一致，与 1 号线产品认证及 4 号线产品调

试生产情况相一致，不存在拖延转固情形。 

3、发行人二期项目 1 号线及 4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情况下，对三元正

极材料业务毛利率及发行人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影响均较小。 

（三）申报会计师质控和内核部门意见 

申报会计师审核部门对上述问题审核后认为： 

1、发行人在建工程转固标准明确，转固过程规范，转固依据充分，转固时

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2、发行人二期项目 1 号线及 4 号线于 2022 年 3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转固时点与转固依据文件载明时间相一致，与 1 号线产品认证及 4 号线产品调

试生产情况相一致，不存在拖延转固情形。 

3、发行人二期项目 1 号线及 4 号线与 2/3 号线同时转固情况下，对三元正

极材料业务毛利率及发行人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影响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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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应收账款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对荣盛盟固利应收账款余

额为 1,579.76 万元，逾期账龄 1-2 年，期后回款比例为 15.83%，发行人仅按照

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157.98 万元。公开资料显示，荣盛盟固利自 2021 年 7 月开

始欠薪。 

请发行人说明荣盛盟固利长期未回款的原因，是否具有偿债能力，未专项

计提坏账准备是否恰当。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 发行人分析或说明 

2019 年度，荣盛盟固利经营业绩出现亏损。2020 年 9 月底，荣盛盟固利

30GWh 动力电池项目在南京启动，项目总投资 120 亿元，建设年限为 2020-

2025 年，建设期间厂房及附属设施主体建设、设备采购等会占用资金。受上述

因素影响，2020 年 4 季度荣盛盟固利对公司回款开始出现延期情形，相应公司

2021 年起减少与其业务合作规模、并于 2021 年 9 月停止供货，同时加强应收账

款催收。 

2020 年以来，公司对荣盛盟固利及其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期初余额 当期增加 当期减少 期末余额 回款形式 

2020 年度 4,210.26 8,712.18 5,430.30 7,492.14 

银行承兑汇票、银

行存款 

2021 年 1-6 月 7,492.14 495.43 3,548.70 4,438.87 

2021 年 7-12 月 4,438.87 24.20 2,883.31 1,579.76 

2022 年 1-6 月 1,579.76 -- 1,579.76 -- 

由上表可见，自 2021 年起公司对荣盛盟固利销售收入大幅减少，在公司加

强催收的情况下荣盛盟固利有持续回款、公司对其应收账款余额持续下降，且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收回全部应收账款。因此，在荣盛盟固利及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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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持续回款、公司对其应收账款余额持续下降情况下，公司对荣盛盟固利及

其关联方未专项计提坏账准备是恰当的。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报告期期末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及逾期明细表，访谈发行人

财务部负责人，了解荣盛盟固利逾期情况及原因，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企查查等网站查询其经营情况，结合发行人对荣盛盟固利应收账款期

后回款情况，分析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以及未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

合理性； 

2、对发行人报告期内荣盛盟固利的销售情况进行函证，向其确认当期销售

金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检查期后收款及销售情况； 

3、检查荣盛盟固利向发行人支付回款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对荣盛盟固利及其关联方应收账款出现逾期后，发行人减少并停止

供货，并加强催收；在荣盛盟固利及其关联方持续回款、发行人对其应收账款

余额持续下降情况下，发行人对荣盛盟固利及其关联方应收账款未专项计提坏

账准备是恰当的；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已收回对荣盛盟固利及其关

联方全部应收账款。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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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天津国安盟固利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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